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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香港會計師公會（“公會”）非常榮幸能與廣東省國家稅務局（“省國稅”）

於 2015 年 12 月 11 日在廣州舉行交流會議，並就不同稅務議題誠摯討論和交流。 

 

以下是由公會撰寫的會議摘記。請注意：此摘記謹代表省國稅與會人員的個人

意見及只可視作一般參考文件，並不會對任何與會人士構成約束力。在使用會

議摘記內容到你的特定情況前，務請尋求專業意見。 

 

公會亦特別感謝安永派出代表負責記錄會議的內容。 

 

會議摘記 

 

討論事項 

 

A. 營改增 

1. 時間進度 

2. 企業的準備時間 

3. 營改增的優惠政策 

4. 在建/在售項目的政策 

 

B. 非居民稅務 

1. 間接股權轉讓 

2. 7 號公告 

3. 《非居民納稅人享受稅收協定待遇管理辦法》（“60 號公告”） 

(a) 扣繳義務人的罰款 

(b) 60 號公告的實施時間表 

4. 備案期限和材料要求 

5. 受益所有人 

6. 紅籌回歸的公司 

(a) 安全港規則 

(b) 代扣代繳的責任 

7. 稅收抵免 

 

C. 轉讓定價 

1. 特別納稅調整實施辦法徵求意見稿 

2.  特別納稅調整的實施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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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人員 

 

省國稅 

 

溫春紅    國際稅務管理處副處長 

劉  麗    國際稅務管理處副處長 

梁靜茹    貨物和勞務稅處副處長 

楊佩玲    所得稅處副調研員 

陳  輝    所得稅處主任科員 

莊  勃    國際稅務管理處主任科員 

黃  銳    國際稅務管理處主任科員 

林  敏    國際稅務管理處主任科員 

鄧  珂    國際稅務管理處主任科員 

陳為迪    貨物和勞務稅處科員 

 

公會 

 

譚振雄    稅務師會執行委員會副主席及內地稅務委員會召集人 

麥浩聲    內地稅務委員會會員 

蕭詠恩    內地稅務委員會會員 

陳成耀    普華永道中國稅務總監 

李  晶    安永（中國）企業諮詢有限公司國際稅務服務經理 

黃偉倫    倡導及專業發展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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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事項 

 

A. 營改增 

 

現時還有數個行業（例如金融保險、建築安裝、酒店及其他消費）仍未推

行營改增。 

 

1. 時間進度 

 

對於上述行業推行營改增的時間進度如何？ 

 

省國稅：目前了解到上述行業營改增的相關政策仍在制定中，待制定完

畢，尚需上報國務院審批。國家原本計畫在 2015 年推行上述行業的營改

增，但因一些原因而暫停。國家稅務總局（“國稅總局”）在 2016 年的

工作計畫中已包括全面推行其他行業的營改增，因此上述行業的營改增

應在 2016 年全面推行。 

 

 

2. 企業的準備時間 

 

政策出台後，是否會預留一段時間供企業準備？ 

 

省國稅：根據目前了解到的情況，由政策出台到實施，稅局會預留時間

供企業準備。 

 

 

3. 營改增的優惠政策 

 

如果企業在營改增後的稅負顯著上升，是否會有優惠政策？尤其是關於地

產和金融業的營改增，此改革可能對從事相關行業的公司造成很大的衝擊。

例如從事金融業公司所支付的利息費用有機會不被視為進項稅額抵扣。 

 

另外，對於在營業稅下實行差額徵稅的行業，如果在實施改征增值稅時，

企業賬上尚有可抵扣的成本，對於該部分營業稅制下可抵扣的成本，將會

如何處理？ 

 

省國稅：對於已實施營改增並面對稅負可能增加的行業，會出台一些特

別扶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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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目前的統計數據，廣東省有 40 余萬戶營改增納稅人，其中 98% 的

納稅人實際稅負持平或略有下降，而僅 2%的納稅人實際稅負有所上升。

因此，當營改增全面推行至所有行業後，納稅人可不必過度擔心上述行

業的稅負會因此而增加。 

 

對於在營業稅下實行差額徵稅的行業，如果在實施改征增值稅時，企業

賬上尚有可抵扣的成本，該部分於營業稅制下可抵扣的成本，在實施營

改增之後，將不允許繼續抵扣，然而納稅人可以向主管地稅局申請退

稅。 

 

 

4. 在建／在售項目的政策 

 

對於房地產行業的在建／在售項目，會制定怎樣的具體政策？如何確定土

地成本的進項稅可以抵扣？是否會針對在建／在售項目制定過渡政策？ 

 

省國稅：對於房地產行業的營改增，會有針對在建／在售項目的過渡政

策，但尚未了解到具體資訊。 

 

 

B. 非居民稅務 

 

1. 間接股權轉讓 

 

根據《關於非居民企業間接轉讓財產企業所得稅若干問題的公告》（國家稅

務總局公告 2015 年第 7 號）（“7 號公告”），對於境外非居民企業間接轉

讓中國應稅財產，扣繳義務人應扣未扣繳稅金，將會被追究責任；但扣繳

義務人已在簽訂股權轉讓合同之日起 30 日內按 7 號公告第九條規定提交資

料的，可以減輕或免除責任。 

 

又根據國稅總局關於印發《非居民企業間接轉讓財產企業所得稅工作規程

（試行）》的通知（稅總發【2015】 68 號）（“68 號文”）：“七、主管稅

務機關對相關資訊資料進行審核分析後，認為相關間接轉讓交易不涉及直

接轉讓中國居民企業股權等財產的情況，應形成情況分析報告，並按本規

程規定將相關資料歸檔。” 

 

68 號文只是規定稅務機關對相關資訊審核後，如不涉及直接轉讓中國居民

企業股權財產的，就只是將相關資料歸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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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問，如果一間非居民企業在境外涉及間接股權轉讓，買方（即扣繳義務

人）認為不涉及直接轉讓中國居民企業財產情況或符合安全港條款，並按

7 號公告主動申報。如果有關稅局認為相關的間接轉讓交易不涉及直接轉

讓中國居民企業股權財產的情況或符合安全港條款的，在收到扣繳義務人

的主動申報後，有關稅局會否在適當時間內發文通知申報人審核分析的結

果？ 

 

省國稅：根據 68 號文第七條，主管稅務機關對相關信息資料進行審核分

析後，認為相關間接轉讓交易不涉及直接轉讓中國居民企業股權等財產的

情況，應形成情況分析報告，並按本規程規定將相關資料存檔。因此，如

果有關稅局認為相關的間接轉讓交易不涉及直接轉讓中國居民企業股權財

產的情況或符合安全港條款的，有關稅局不會發文通知申報人審核分析的

結果。如果有關稅局經審核認為需要進行立案調查的，將呈報國稅總局立

案調查。 

 

 

2.  7 號公告 

 

根據《關於非居民企業間接轉讓財產企業所得稅若干問題的公告》（國家稅

務總局公告【2015】7 號）（“7 號公告”）的第六條，間接股權轉讓中國應

稅財產同時符合以下條件的，應認定為具有合理商業目的（即“安全港條

款”）： 

 

（一） 交易雙方的股權關係具有下列情形之一： 

  

1. 股權轉讓方直接或間接擁有股權受讓方 80%以上的股權； 

2. 股權受讓方直接或間接擁有股權轉讓方 80%以上的股權； 

3. 股權轉讓方和股權受讓方被同一方直接或間接擁有 80%以上的

股權。 

 

境外企業股權 50%以上（不含 50%）價值直接或間接來自於中國境

內不動產的，本條第（一）項第 1、2、3 目的持股比例應為 100%。 

 

（二） 本次間接轉讓交易後可能再次發生的間接轉讓交易相比在未發生本

次間接轉讓交易情況下的相同或類似間接轉讓交易，其中國所得稅

負擔不會減少。 

 

（三） 股權受讓方全部以本企業或與其具有控股關係的企業的股權（不含

上市企業股權）支付股權交易對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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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問，下述幾種集團內重組（重組涉及的公司均 100%屬於集團內，且未有

涉及現金交易）的情況是否適用 7 號公告的安全港條款？ 

 

 兩家被同一方或相同各方 100%控制的關聯公司（“兄弟公司”）合併，

該兩家兄弟公司各自持有一家外商獨資企業，如下圖所示： 

 

 

 

 

 

 

  

 

 

 

 

 

 

 

 100%直接控制的母子公司合併，母公司吸收合併子公司（子公司將註

銷），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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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直接控制的母子公司合併，子公司吸收合併母公司（母公司將註

銷），如下圖所示： 

 

 

 

 

 

 

 

 

 

 

 

 

 

 註銷境外股東公司，如下圖所示： 

 

 

 

 

 

 

 

 

 

 

 

 

 

 

省國稅：7 號公告的安全港條款要求上述 3 個條件同時滿足才能認定為具

有合理商業目的。雖然上述舉例都是同一集團內部企業間重組，即使假

設安全港條款的條件 1 能滿足，但因上述舉例的重組交易缺少股權支付

作為交易對價，且無法判斷是否會導致再次發生交易時，其在中國所得

稅負擔是否會減少，因此這 4 種情形暫不能認為完全符合安全港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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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公司 1 

外商獨資企業 

外國公司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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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3. 《非居民納稅人享受稅收協定待遇管理辦法》（“60 號公告”） 

 

(a)  扣繳義務人的罰款 

 

60 號公告取消了享受稅收協定待遇的事前審批和事前備案的要求，允

許非居民和扣繳義務人在申報時自行判斷是否適用協定待遇。但是，

對於扣繳義務人而言，如果稅務機關在事後管理中對於扣繳義務人的

判斷有不同的意見並要求補稅，在補繳稅款之外，扣繳義務人是否會

因此被處以罰款？ 

 

省國稅：根據 60 號公告，非居民納稅人應自行判定其納稅義務，扣

繳義務人據此扣繳稅款。如果稅務機關在事後管理中得悉扣繳義務

人按規定配合稅務機關進行非居民享受協定待遇的後續管理與調查

的，不會因此對他們處以罰款。 

 

(b)  60 號公告的實施時間表 

 

可否透露 60 號公告在廣州的實施時間表？另外，針對境外支付服務費

等支出，非居民企業納稅人是否需要每次收費都要填寫非居民納稅人

享受稅收協定待遇情況報告表（企業所得稅 B 表）（享受稅收協定常

設機構和營業利潤條款待遇適用）？ 

 

省國稅：60 號公告已在 2015 年 11 月 1 日施行。針對境外支付服務費

等支出，在符合享受協定待遇條件並且所報告信息未發生變化的情形

下，非居民納稅人可在報送相關報告表和資料之日所屬年度起三個公

曆年度內，免于向同一主管稅務機關就享受同一條款協定待遇重複報

送資料。 

 

 

4. 備案期限和材料要求  

 

國稅總局於 2013 年及 2015 年分別就企業重組選擇特殊性稅務處理出具了

《國家稅務總局關於非居民企業股權轉讓適用特殊性稅務處理有關問題的

公告》（“72 號公告”）及《國家稅務總局關於企業重組業務企業所得稅徵

收管理若干問題的公告》（“48 號公告”）。雖然 72 號公告及 48 號公告均

列出選擇特殊性稅務處理向稅務局進行備案的期限，但是兩者在備案的時

限上略有不同。按照 72 號公告規定，非居民企業股權轉讓選擇特殊性稅務

處理的，應于股權轉讓合同或協議生效且完成工商變更登記手續 30 日內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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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備案。然而，48 號公告要求重組各方應在該重組業務完成當年，辦理企

業所得稅年度申報時才提交相關材料。 

 

另外，72 號公告和 48 號公告對於選擇特殊性稅務處理的備案所需資料略有

差異。如 72 號公告要求提供“截至股權轉讓時，被轉讓企業歷年的未分配

利潤資料”，而 48 號公告並沒有此要求。 

 

由於 72 號公告是針對“非居民企業股權轉讓選擇特殊性稅務處理”出具的

專門文件，而 48 號公告是針對企業重組業務選擇特殊性稅務處理所出具的

文件，在實際執行中，稅務局會否出具指引，以統一的口徑處理非居民企

業股權轉讓選擇特殊性稅務處理的備案期限和所需資料？ 

 

省國稅：非居民企業股權轉讓選擇特殊性稅務處理的，其備案和材料報送

等要求需按 72 號公告的要求執行。 

 

 

5. 受益所有人 

 

關於稅收協定中的財產收益條款，稅局在執行中是否會考慮締約國對方居

民是否屬於“受益所有人”？ 是否會因為對方居民沒有實質經營不給予享

受協定待遇？從協定文本或企業所得稅法規中並沒有表達類似的意思，但

某些地區稅務機關在實際執行中曾作出這樣處理。如果這樣執行，是否意

味著在必要的情況下，中國稅務機關會使用一般反避稅條款，否定締約國

另一方對其居民企業的判定。 

 

省國稅：稅收協定中一般有防止協定被濫用的條款，因此在必要的情況

下，稅務機關會根據一般反避稅的原則對居民企業身份進行調整。 

 

 

6. 紅籌回歸的公司 

 

準備紅籌回歸的公司，會先回購投資者的股票，並根據當地上市監管規則

進行定價、審批和要約收購。 

 

(a) 安全港規則 

 

境外投資者在企業上市買入股票並在有關公司回歸時賣出股票，這情

況是否適用 7 號公告中“在公開市場買入和賣出”的安全港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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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國稅：7 號公告中的安全港規則只適用于非居民企業在公開市場買

入並賣出同一上市境外企業股權取得間接轉讓中國應稅財產所得。判

定有關的買賣是否符合安全港規則的關鍵因素是其交易對象和股票價

格不受人為控制。 

 

 

(b) 代扣代繳的責任 

 

如果有關的安全港規則不適用（這可能是因為基本上所有的安排包括

定價都是預定的），回歸公司是否要負起代扣代繳和提交相關資料的責

任？由於涉及大量的資料，回購公司可能無法獲取每一位投資者的股

票購買成本從而計算代扣代繳的金額。 

 

省國稅：由於紅籌公司回歸目前尚屬於稅收領域的新現象，暫無相關

的稅務實操案例，因此相關稅務處理需要結合實際案例具體分析。如

果稅務機關判定上述交易屬於應稅交易，回歸公司就有相應的代扣代

繳義務。 

 

 

7. 稅收抵免 

 

現在越來越多中國企業走出去，他們在海外的境外企業所得稅在中國申請

稅收抵免存在操作上的困難。例如境外分公司已經在境外申報了所得稅

（假設是下一年的三月），但是其取得境外完稅憑證的時點（假設為下一

年的十一月）可能在中國企業所得稅匯算清繳的期限之後（即下一年的五

月）。在這情況下，請問稅局會如何處理境外稅收抵免申請？是否先在中

國交稅，然後申請退稅？ 

 

省國稅：根據國家稅務總局公告【2010】1 號，企業申報抵免境外所得稅

收時應向其主管稅務機關提交與境外所得相關的完稅證明或納稅憑證。

如果中國企業在海外的境外分支機搆取得境外完稅憑證的時點在中國企

業所得稅匯算清繳的期限之後，而在當年未申請抵免，在之後 3 年內取

得境外完稅憑證，可以就之前年度多繳的稅款向稅務機關申請退稅及更

正申報。但若調整涉及與中國企業的轉讓定價問題，有關的退稅需要在

中國稅務局同意下才可進行。 

 

 

 



11 

 

C. 轉讓定價 

 

1. 特別納稅調整實施辦法徵求意見稿 

 

《特別納稅調整實施辦法》（徵求意見稿）中第五章第五十條明確提出

“對境內關聯方之間的交易，暫不適用本辦法”。  

 

這是否表明稅務機關不重視國內關聯交易？但是考慮到即使是國內關

聯交易，交易雙方仍可能存在稅率差異（如高新技術企業與一般企業

之間），如果轉讓定價不合理，稅務機關將依據什麼法規去調查和調整？ 

 

省國稅：對境內關聯方之間的交易，如果境內交易雙方的實際企業

所得稅負相同的，暫不適用；如果境內交易雙方的實際企業所得稅

負不同的（比如存在稅率差異），關聯交易不符合獨立交易原則，並

且造成國家整體稅收減少的情況下，稅率高的企業的主管稅務機關

可以展開轉讓定價調查，在必要的情況下進行轉讓定價調整。 

 

此問題將在徵求意見稿的次輪審議會再次討論。雖然跨境關聯交易

是稅務機關的關注重點，但稅務機關仍會關注境內關聯交易的轉讓

定價問題。 

 

 

2. 特別納稅調整的實施日期 

 

徵求意見稿中尚未明確提出修改後的法規的實施日期。如法規在 2015

年底或 2016 年初正式簽發，是否會要求追溯到 2015 年的關聯交易。 

 

省國稅：根據“實體法從舊，程序法從新”的原則，《特別納稅調整

實施辦法》屬於程式法範疇，因此修訂後的《特別納稅調整實施辦

法》正式實施後，該辦法對以前年度的關聯方交易仍有約束力，可

追溯期為 10 年。 

 

 


